
《普門學報》第 42 期 / 2007 年 11 月                                               第 1 頁，共 10 頁 

文摘 / 佛法對世間價值的契合與超越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文摘】 

佛法對世間價值的契合與超越 

 

裴勇 

國家宗教局政策法規司政策研究處處長 

 

佛法雖是普為一切有情眾生所設的教化體系，但卻是以人為中心，以人為本位的，佛祖

釋迦牟尼就是在人間成佛的。雖然他教化的對象範圍很廣，但是只有人最適宜於探求真理，

徹證佛果。佛教認為宇宙間有比人更高級的生命，他們在天堂裡享受著雖有盡頭但很長久的

歡樂，很難產生脫離苦惱的需要；低級生命如畜生之類，智慧較低，修行求道雖然可能，但

卻有很大的難度。只有人處在苦樂相當的狀態中，有智慧和能力，可以為追求真理去努力。

人們在各種苦惱交迫的情況下，會產生解脫的需求。佛經中處處強調「人身難得」，要人們

珍惜人生，珍惜生命，利用有限生命，廣作利他善事，精進修行，以了斷生死，成就佛道。

太虛大師亦云：「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為真現實。」從廣義上講，佛

法的全部內容、全部精華就是告訴人們如何開啟智慧、來認識自身、認識社會、認識世界，

告訴人們如何處理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度一個完滿的人生，並通過實證使自身獲得自

由和解脫並幫助他人共同解脫。 可以說，佛法與世間的基本價值是相通的，佛法的內涵與崇

尚理性平等、追求和諧自由、提倡愛心公義、嚮往解脫超越等世間價值是深度契合的，但同

時甚深甚廣的佛法又在很多方面超越了世間價值，融攝了更深更廣的內涵，完全可以補充世

智的局限和不足，為重整失序的世界、挽救迷途的人類提供正確的理念和指歸。佛教在這方

面的內容在各大宗教體系中是最為豐富、最為深刻的。佛法對世間價值的契合與超越可從以

下幾個方面進行理解： 

一、自由──「眾生皆有佛性，皆得成佛」 

自由是現代社會普遍追求的最高價值，正如匈牙利著名詩人裴多菲詩云：「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更高，若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在現存人類各種價值體系中，不管是宗教的，還

是非宗教的，給人們真正自由的可能是佛教。二十世紀最偉大最著名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曾說：

完美的宗教應該是宇宙性的，它超越了一個神化的人，放棄了死執的信條教義，及主從觀念，

基於物質與精神的經驗而渾為一體，那只有佛教才能完全符合這些條件。的確，佛教給人的

感覺是自然的、平易近人的，在佛教裡沒有一個至高無上、主宰一切、掌握人們生殺予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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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最高神。佛祖釋迦牟尼只把自己看成是眾生的導師，主要責任是把自己發現的獲得自由

和解脫的方法傳授給眾生，指導並幫助他們悟道成佛。對於佛教而言，眾生所能獲得的最大

最真實的自由就是悟道成佛。那麼如何獲得自由呢？佛陀首先給眾生提供了獲得自由的可能

性，並且教授眾生獲得自由的所需的智慧、方法和保障。不但給他們理論，還教他們實踐，

不但激發他們的信仰，還要告訴他們如何去親身體會和驗證。 

獲得自由的可能性，就是佛陀告訴人們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這是佛陀從證悟

中得來的。據史書記載，二千多年前，佛陀在菩提樹下坐禪，發願如不得無上正等正覺，誓

不起身。終於在三十歲那年農曆十二月初八中夜，目睹天上一顆明星出現，豁然大悟，證得

無上正等正覺。佛陀在定中知道自己成佛，亦見一切眾生本來是佛，故言：「奇哉，奇哉，

一切眾生，具有如來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不證得。若離妄想執著，則自然業智，當

下現前。」這就是說，佛陀告訴人們每人都有佛性，只要按照正確的方法修證，就能成佛，

獲得解脫。 

眾生皆有佛性、皆得成佛的主張表明，佛與眾生的地位是平等的，佛沒有說我的地位至

高無上，我是你們的救主，我是全知全能的，而你們是只能對我俯首聽命。而是說，我是佛，

你們本來也是佛，我們在因位上是平等的，只不過我覺悟了，證得了佛果，你們暫時被妄想

執著所障蔽，只要你們按正確的方法遠離妄想，刻苦修行，也能成佛。這樣，佛陀的教法給

了人們極大的主觀能動性，使人們可以依靠自己的選擇和意志去積極主動自覺地修法求道。

從而高揚了人自身的價值，給人以無限的可能性，使人們具備了獲得自由的前提。佛教教人

「依自不依他」，「自性自度」，強調「自力解脫」，就是要人們認識自我，把握自我，去

培養和發展自身的潛能，不要做他人的奴隸，要充分利用自己的意志和智慧，用自我的力量

來解脫煩惱，獲得自由。禪宗六祖惠能大師嘗言：「不是惠能度善知識，眾生各於自身自性

自度。」又說：「自性不歸，無所無處。」「若自心邪迷，妄念顛倒，外善知識即有教授，

救不可得。」  佛教這些強調人們自作主宰、尊重人的自由的教導也正是現代人最需要的精

神修養方法。今天，大多數宗教的創始人多只被自己的信眾所追崇信靠，而佛陀不僅廣受那

些有各自信仰的有識之士的敬仰，而且還深受那些崇尚自由思惟者的尊崇。可以說，沒有一

位宗教的導師像佛陀那樣給予眾生如此多的自由和信任。 

二、理性──「依法不依人」 

佛教是最為注重實踐、崇尚理性的宗教。佛陀教授眾生獲得自由所需的智慧、方法和保

障，最基本的就是佛教的戒、定、慧三學。佛陀所教授的，是靠他自己的實踐親證達到的，

並非是依靠空洞的理論、盲目的信仰和不科學的修煉而得到的。佛陀的言教不帶有任何迷信

的色彩，任何人均可對它進行體驗和實踐。佛法主要的或者說首先是一個生命或生活實踐的

體系，目的是解決人生問題，對治人們的生死，而不是支離繁瑣的哲學探討、邏輯思辨，儘

管佛教中不乏哲學思想和邏輯思惟，但這些也都是幫助理解、幫助實踐的手段或方式，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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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著解決生死等現實問題的終極目的。佛經中有一個著名的叫做箭喻的譬喻，可以幫助人

們理解這一點，佛陀曾講述了這樣一個故事：就是一個人中了毒箭，他的親人都非常著急，

想趕快為他找個醫生替他除箭治傷，不然他就會毒死。但是這個人非常愚昧，偏要在治傷之

前先要弄清楚：是誰射的箭？射箭的人長得什麼樣？箭是什麼樣的？弓是什麼樣的？箭的羽

毛是什麼顏色的？箭頭是什麼金屬造的，弓上有什麼樣的圖案和裝飾？……等，如果要先弄

清這些問題，這個人早就死了。而且弄清這些問題與治療箭傷根本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這

個故事就是說，佛陀告訴我們佛法是用來實踐的，是用來解決人生急迫的現實生死問題的，

它不是一個終此一生也認識不完的世間知識，「以有涯隨無涯，殆矣」，你一定要按照佛的

說法去認真實踐。 

佛法既是超越的，又是理性的。世界著名人士中大多數是非佛教徒，但他們認為佛教是

最實際、最理性且付諸科學知識的宗教，信眾如果正確實踐這一宗教，它必定能更好地服務

於人類，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佛學乃哲學之母，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愛因斯坦

也曾說：如果有一個能夠應付現代科學需求，又能與科學共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佛教的「四依」說最能說明佛陀教導的理性特徵。「四依」就是「依法不依人，依了義不依

不了義，依義不依語，依智不依識」。 

「依法不依人」是說，佛弟子在面對和思考問題時要依靠以佛陀所說的揭示宇宙實相的

法為準繩，不可以任何人的觀點為依據，就算是你尊敬的師長說的也要以法為準則去檢驗，

就是佛陀說的你也可以懷疑辨別。就像「吾愛吾師，吾更愛真理」這句話所包含的含義。中

國的禪宗祖師也講過：「小疑小悟、大疑大悟、不疑不悟。」只有用理性的態度去懷疑、分

析、辨別，才能獲得覺悟；「依了義不依不了義」，是說要以佛法三藏中的解釋終極真理的

了義經為最後依據，不可以因時節因緣所限，為方便所說的含義不究竟的不了義經為依據；

「依義不依語」是說要掌握佛所說法的真實含義，不要被語言文字所障蔽，就是要「得意忘

言」，「得魚忘筌」； 在佛教中有一個著名的譬喻，就是筏喻，佛陀在《金剛經》裡說：「知

我說法，如筏喻者。」意思是說：我的說法像過河的船一樣。筏就是木頭捆起來過河用的木

排，你既然過了河就上岸嘛！過了河還把船揹起來走嗎？沒有這樣笨的人。佛說：我的說法，

都是方便，都是過河用的船，你既然上了岸，就不需要船了，這語言文字就像那個船一樣，

只是一個工具。「依智不依識」是說，要以佛所啟發揭示的智慧為依據，不可以一般淺表的

知見為依據。 

這種理性懷疑的態度和追求終極真理的精神始終貫穿在佛教戒、定、慧三學的實踐中。

戒、定、慧是實踐修行佛法的總則，一切佛法都不離戒、定、慧。戒是修行的前提和保障；

定是修行的方法；慧是對事物的如實觀照，是修行的指南。一般不瞭解佛教的人往往談戒色

變，認為戒是對人的束縛，對人來說是極大的不自由。實際上不守戒，任憑自己被外界的刺

激牽著鼻子走，才是對人最大的束縛。而戒恰恰是獲得自由的重要保障。定是佛教特有的修

行方法，在佛教裡稱為禪定。它與印度古代和現代流行的瑜伽、氣功不完全等同，它有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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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論在修行中指導和印證。而且戒、定、慧是一個修行次第，由戒生定、由定發慧。或者

可以說以戒為起步，以定為重心，以慧為目的。同時，三者也是一個密不可分、互相促進的

有機整體。缺一不可，相互關連，相互助長。學佛修行的目標是開大智慧成道。要開智慧先

須得定，若不得定，對境迷亂，為境牽引，覆障本性，怎能開得出智慧？但是要得定，先須

識得一切聲色貨利皆虛幻不實，猶如空花水月不可取、不可得，方能捨之而得定。為捨離幻

境，故須戒。戒為定母，慧從定生。戒、定、慧三學是佛教的基礎和根本要理，不可缺少。

慧無戒、定，就成為狂慧，流於世間一般知見；戒沒有定、慧，就成為對人表面的約束，甚

至是束縛；定無戒、慧，容易成為邪定，陷入走火入魔的狀態。佛教的修行方法既注重理論，

又注重實踐，既注意修身，又注意修心，是一個可經由實踐修證獲得覺悟解脫的精緻的科學

的體系。 

三、博愛──「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在現代社會，我們最推崇的一個觀念，最常用的一個詞就是「愛」，「愛心」，「博愛」。

這個詞是基督教最常用的。在中國儒家傳統裡還有一個深入人心的觀念是「仁」，「仁者愛

人」，這個「仁」字也是愛的意思。而在佛教裡，有一個特別的觀念，就是「慈悲」，這個

「慈悲」當然也有愛的意思，但卻具有更為深廣的含義。「慈悲」這個詞由「慈」和「悲」

兩個字組成，含義相近，但又有不同的側重。「慈」的意思是「與樂」，就是給眾生以安樂，

「悲」是「拔苦」，就是為眾生解除痛苦。這是相輔相成的兩個方面。「慈悲」一直成為佛

教中最常用的辭彙，集中體現了佛教最核心的精神追求和佛教徒一切行為的基礎。「慈悲」

是自度度人、自利利人，慈悲沒有敵人，慈悲不但能夠成就自我，還能利益社會和眾生。一

個人如果能夠慈悲為懷，普利眾生，人生就會成為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人生，世界就會成為

最為美好的世界。可以說，慈悲是佛教人生智慧最集中最全面地體現。在佛教的各大派別、

各種形態中，就現代而言，在漢傳、南傳、藏傳三大語系佛教中，儘管在修行成佛的方式上

有一些差別，但在慈悲上是沒有差別的。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都是大乘佛教，慈悲是其重要

內容，但一般不瞭解佛教的人，甚至是一些佛教徒往往對南傳佛教存在著很多的誤解，認為

那是小乘佛教，只講自我解脫，不講救度眾生，缺少慈悲心，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如果我們

讀過小乘佛教所宗奉的《阿含經》，我們就會發現，很多地方都主張慈悲度眾，只不過大乘

佛教中，對慈悲的主張更為顯著。大乘佛法的真精神集中體現在對慈悲、對自度度人的實踐

特別的強調。大乘佛教主張不僅僅以解脫一己的生死苦惱為滿足，而應當以慈悲度眾生、利

樂他人為重心。自利只是利人的手段，利人才是自利的目的，但同時也正是因為利他反而從

根本上成就了自己。自度度人才能使功德圓滿，最終成佛解脫。大乘佛教慈悲的實踐主要體

現在六度四攝的菩薩行上。前面說過，戒定慧三學，是修證佛法的基礎和根本之學，而大乘

佛教在戒定慧之外又增加了布施、忍辱、精進合稱六度。在六度中，原來作為基礎的戒、定、

慧作為六度中的三個方面也被賦予了更深的含義。六度亦稱六波羅密。波羅密是梵語，意思

是到達彼岸，就是到達解脫的彼岸。不但自己要到彼岸，還要幫助別人到達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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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就是施捨，而施捨是多方面的，佛教的布施比起其他宗教的施捨內容更為豐富，

程度更為高深，並不專指衣食錢財的施與。據佛經記載，佛祖釋迦牟尼在往昔前世中修行時，

曾經捨身飼虎，割肉餵鷹，這是一種發心很大，境界更高的布施。佛教的布施共分為財施，

法施，無畏施三種。根據自己的財力以自己財物施與的，叫做財施；以佛法化導眾生，使其

因而獲得智慧解脫的，叫做法施；把眾生從苦難中拯救出來，並給予精神慰藉，使其遠離恐

怖和無助，叫做無畏施。在佛教看來，即使這樣的布施也不是最難的布施；最難的是對布施

不加執著和分別，正如《金剛經》所說的「菩薩於法，應無所住，行於布施」。就是不以行

布施而自居，在意念中無布施的我，無受施的人，也無所布施的物。只求實踐和發揚光大慈

悲的精神，不求任何回報，這是布施的最高境界。 

持戒，包括止惡修善的意義。不但是消極的戒惡，更應該積極的為善。持戒還可以分為

攝律儀戒、攝善法戒和饒益有情戒三類。攝律儀戒，是從消極方面禁制惡行；攝善法戒，從

積極方面攝受、學習一切智慧德行，培養優秀的品質；佛教中有一個非常通行的偈語：「諸

惡莫作，眾善奉行，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可見持戒的重要性，它甚至可以代表佛教本身。

嚴持戒律，即是諸惡莫作，眾善奉行。如此即能淨化心靈。心靈淨化，即能心無雜念，入定

開慧。饒益有情戒，是把拯救眾生的悲願，積極地貫徹到實際行動中去。令己解縛，令他脫

苦，並將所修功德回向法界一切眾生，是為饒益一切有情。饒益有情，就是自覺覺他，即是

自利利他，即是發菩提心。 菩薩總把度人作為自己的義務。地藏王菩薩「地獄不空，誓不成

佛；眾生度盡，方證菩提」。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度人舟」。其大願大

悲之力何等浩大！不度眾生是不能成佛的。度了眾生即是度己，不求自利反能自利。所以大

乘佛教的持戒比起其他宗教和教化體系，具有更為十分廣大深遠的意義。 

忍辱，也是慈悲眾生的一個重要表現。普通人最難忍受的，莫過於侮辱，如果能夠忍辱，

則其他的各種忍都比較容易做到。而且不但能忍受別人對我的侮辱怨害，還能大量包容，不

生瞋恨，而且能安受眾苦，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不能」。忍辱，不但是忍別人給予自

己的辱，同時還要忍自己所遭遇到的逆境，在窮困潦倒疾病病苦之中，不頹喪失落，自暴自

棄，放棄自度度人的志願。在自己遇到順境事也要忍，在富貴發達順利得志中，不自高自傲，

沈迷享樂，玩物喪志，忘失自己自度度人的菩提心。 

精進，精，就是一心一意，沒有雜念，全心投入，進就是鼓足氣力，勇往直前。用佛教

的話講，「精進者，即未生之善心令速生，已生之善心令增長；未生之惡念令不生，已生之

惡念令速斷」。凡是修行大乘菩薩行的人，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就應當以純一直進之心，

斷妄念，去執著，剛毅果敢，困知勉行，不驕不怠，自度度人，自利利人，永不懈怠，精進

不退。這是一種非常積極進取的人生態度。 

禪定，是靜慮的意思，是佛教一種重要的修行方法，目的在於對治散亂。禪定是要使心

力集中，日久功深就能產生一種定力，獲得佛教所特有的般若智慧。若想切實發起慈悲救度

眾生，必須有能力，如果自己心力、定力、能力不足，是沒有充分的條件去度人的。就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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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搶救一個落水的人，但不會游泳，即使你有一個慈悲惻隱之心，也無濟於事。所以，需要

禪定力，不但能使人有持久的力量，還能生起必須具有的菩提大智慧指引行為。 

智慧，是對治愚癡無明的，是通過修習禪定證得的，這種智慧，並不是世人博學多聞的

有漏智，而是圓融無礙的般若正智。是由定力所產生的覺照力量，對於宇宙人生的事事物物，

能了了觀察，發揮其無窮的作用，照破一切煩惱，顯露真如本性。因此，修六度即在於斷煩

惱，得智慧。智慧就是般若，亦即佛性，若能證得智慧，就見到我們本來面目了，悟道而解

脫成佛。 

這六度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缺一不可。一定要六度兼修，才能圓滿大乘自度度人自利

利他的慈悲菩薩行。修菩薩行者，除勤修六度之外，還須行四攝法，才能深入人群，普度眾

生。四攝法就是布施、愛語、利行、同事。布施，就是要普度眾生，必須要深入人群，與被

度的人接近，才能達到度人的願望。對於錢財心重的人用財施，對於求知心重的用法施，拉

進彼此之間的距離，進而達到度化對方的目的。愛語，就是充分考慮眾生不同的根性和稟賦，

以溫和慈愛的言語相對，令其生歡喜心，感到我和藹可親而願意與我接近，以達到度化對方

的目的。利行，就是修菩薩道者，以身口意諸行皆有利於人，甚至在需要的時候不惜犧牲自

己的利益而利人的行為，感化眾生共修佛道，以達到度人的目的。同事，就是菩薩行者，要

深入社會各階層中，與各行各業的人相接近，做其朋友，與其同事，在因緣具足的情況下，

而度化之。布施、愛語、利行、同事諸攝，還只是行為上的攝化，在踐行四攝時還需要以慈、

悲、喜、捨四無量心為根本，才能表裡合一。前面講過，慈是與人以樂；悲是拔人之苦；喜

是見人戒惡行善，生歡喜心，見人離苦得樂，生歡喜心；捨是放下分別，怨親平等，捨怨捨

親；甚至對前述三心也不執著。 

由上可見，佛教的慈悲心行是廣大無邊的，如果一個人度一個慈悲的人生，廣行六度四

攝，不但使自己的人生充滿意義，還將使所有接觸到的人獲得佛法的利益，最終與他人共同

走上成佛之路，發現人生宇宙的真理實相。 

四、平等──「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佛教的慈悲，是大慈大悲，大慈是無緣大慈，大悲是同體大悲。我們從佛教慈悲的廣大

進而還可以一窺佛教平等觀的偉大超絕。平等一詞，是現代社會人們最常用的一個詞，也是

一個最為普遍的人類價值觀念。但人們對平等這一觀念的理解往往是偏頗和不全面的，有時

甚至是狹隘的。目前，我們通常所說的平等，主要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但實際上即使這

種普遍意義上人與人的平等也沒有實現。此外，很多人把自然作為人的對立面，作為人征服

的對象。自然界、生物、環境都不是與人平等的，都是可以有人來肆意妄為，任意破壞的、

隨意掠奪的。只有佛教主張的平等，是真正的、最廣泛意義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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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看來，平等不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人與動物、植物等其他一切萬物生靈之

間普遍無差別的平等，還包括心與物之間的平等。佛教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教

主張一切眾生皆有佛性，一切眾生一律平等，皆有生存和被尊重的權利。所謂「眾生」，《金

剛經》說：「若卵生、若胎生、若濕生、若化生、若有色、若無色、若有想、若無想、若非

有想非無想……。」此皆名為眾生。所謂「眾生平等」，上自諸佛菩薩，下至有情含識，都

有生命的尊嚴，都有生存的權利，都是平等的。宇宙間的生命同體共生，才有真正的平等。

在佛教的經典中，有關「平等」的教義、思想，比比皆是。例如《華嚴經》說：「一切眾生

平等。」《大智度論》說：「凡夫與佛平等，無二無別。」《大般若經》說：「上從諸佛，

下至傍生，平等無所分別。」《金剛經》說：「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前面提到佛祖在前

世曾經捨身飼虎就是一個佛教主張和實踐眾生平等的極致典範。這個故事是說：佛祖的前世

曾是大車王國的三太子薩埵，有一天，三位太子入山遊玩，見到一隻母虎領著數隻幼虎，因

饑餓所逼，將食其子，三太子見狀不忍，為救虎命，決定以身飼虎，使用謊言支走二位兄長

後，脫衣投崖，置身虎前。沒想到母虎實在太衰弱了，根本無力啖食太子，於是重新上崖，

用木刺破自己的咽喉，再度投身崖下，這回，餓虎吸吮其血，以啖食其身，得以重獲生命，

太子因此功德死後升入兜率天。這個故事是中國佛教壁畫中表現最多的題材之一，僅敦煌壁

畫中就有十八幅之多。薩埵太子真是體現「眾生平等」的極致典範。佛教正是因為助長這種

沒有差別的平等，所以大力提倡要關懷眾生，救度眾生，為天下眾生服務。 

佛教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是佛教主張眾生平等，尊重眾生，慈悲眾生的最佳詮

釋。無緣是無條件的；同體，是將人我眾生等同一體。佛教認為，眾生在無始以來都是互為

父母兄弟姐妹。如果一個人把他人都看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就會去除差別心，真正去關

心和愛護眾人。所以只有建立了真正的平等觀念，人類才能消除差別、執著、不容忍和互相

侵害等。只有建立這種無差別的平等，才有了世界的和諧和平的基礎。他們之間是相互作用、

互為影響的關係，它們之間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有這樣一種平等的觀念才能使人們真正認

識到世界是一個不可分割的整體，就像一個人體，牽一髮而動全身，一個部分受到破壞就會

影響到另一個部分，一個方面持續嚴重的破壞就會導致整個肌體的病變乃至死亡。佛教思想

中這種廣大的平等觀遠未被充分廣泛深入地認識和推行，這種平等觀對於我們當前的現實人

生、對今天的人類社會具有非同尋常的特殊意義。只有這樣一種平等觀，才能使人類真正去

實踐環保的理念，拯救陷於生態危機中的地球，才能使人類真正地團結互愛，互利合作，達

成一個真正和諧和平完美的世界。 

五、中道──「緣起性空，不落兩邊」 

在佛教中，「中道」是核心觀念。佛祖釋迦牟尼在鹿野苑初為五比丘說法時即強調：在

諸欲中耽於欲樂者，乃下劣凡夫，為非聖無意義之事。雖然，以自身所求之苦為苦，亦為非

聖無意義之事。離此二邊之中道，方依於如來而能證悟。在佛教的歷史中，各個教派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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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理解不盡相同，如緣起中道、八不中道等。但儘管如此，卻普遍把「中道」當作佛教

的最高真理，與真如、法性、實相、佛性經常替代使用或互相解釋。大乘佛教的中觀派的「中

道」觀最具典型意義，理論更加完備和精深。 

佛教最深刻、最基本的理論也是佛教對人生的基本看法，就是「緣起性空」。而「緣起

性空」的道理也是「中道」觀的核心含義。論云：「因緣所生法，我說即是空，亦名為假名，

亦名中道義。」緣就是因緣、條件，起就是生起、發起。佛教認為宇宙人生的生起，無不是

依託於各種因緣條件。在主因與助緣各種條件配合下，誕生人身，也在因緣條件組合時，產

生人賴以生存的宇宙萬有。例如：一粒種子，所以能夠萌芽，開花，結果，除了種子本身的

主因外，還需要配合外在水土、陽光、空氣、肥料，以及人工護理種種助緣。緣起的人生，

也必然是生老病死，念念不停；緣聚則生，緣散則滅，生滅無常，聚散無端。正因為諸法及

一切存在都是緣起，都是剎那生滅無常，這就是佛教諸行無常的道理；正因為諸法緣起，所

以都沒有永恒不變的自性，這就是佛教諸法無我的道理；無常、無我、無自性，就是空的含

義所在。一般人對佛教「空」的概念誤解很多，很多人認為「空」就是什麼都沒有，什麼都

不存在。但這是錯誤的，「空」不是什麼都沒有，在現象上是有的，在本性上是空的。不管

是空是有，都是假名，諸法本體，非空非有，非非空，非非有，都是假名，離開一切語言文

字，不落任何兩邊，處於中道，所以說緣起性空也是中道義。 

「中道」還通過著名的「八不」來體現的：「不生亦不滅，不常亦不斷，不一亦不異，

不來亦不去，能說是因緣，善滅諸戲論，諸說中第一。」（《中論‧觀因緣品第一》）生滅、

常斷、一異、來出等概念是所謂「外道」對世界萬有的形成、存在的形態等方面的片面認識，

而真正真實和全面的事物性狀的獲得是必須通過對偏見的否定來實現的，即通過否定有無，

以顯示亦有亦無的「中道實相」。諸法之現象，雖然生滅敗壞，無常苦空，幻有非真；但諸

法的本體，卻是不生不滅，不垢不淨，不增不減，不生不滅，不常不斷，不一不異，不來不

去，是真實人生的所在，亦是諸佛菩薩涅槃的根本。三世諸佛，無不依此諸法空相、中道實

相的本體，得無上正等正覺，解脫成佛。 

作為一種人生觀，依據中道原理，就要遠離對任何二元對立兩邊的執著，度一種不走極

端、不偏不倚的生活態度和生活方式。中道的人生，不落兩邊，不走極端。既不聽天由命，

也不主張人定勝天；既不縱欲享樂，也不禁欲苦行；既重視生，也關注死；既講自利，也講

利他。正確認識和把握這種中道觀是獲得幸福生活和永恒快樂的條件和保障。所以，人生的

意義，不是在於短暫生命中，獲得現象界幻妄不實的物質享受，而是應該透過虛偽的現象界，

借無常的假我，親證本性的真我；謀求取消人生生死輪迴的苦惱，展現人生永恒、快樂的另

一面。這就是佛教緣起性空、中道實相的人生觀。 

上述對中道的追究探討還屬於較深層次的佛教理論層面，實際上，佛教的中道觀對現實

的社會人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也無疑將對世界未來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突出強調並

實踐中道十分必要，未來人類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從物質到精神、從生產到消費、從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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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會都需要恪守中道，因為過猶不及，一種均衡的狀態是人類生存的最佳狀態，是人類追

求的最深層目標，反映了人類的本質。例如，自由是人類前進和進步的光榮旗幟，人類常常

為自由而戰。但到底什麼是自由？卻並非清晰可見。人類往往因誤解自由而偏離了自由的軌

道，或者走向自由的反面。自由不是沒有約束，而就是身心達到一種理想的均衡狀態，處於

中道。再如，當今世界，消費主義盛行，人們沒有節制欲望的觀念，導致縱欲過度、浪費過

度，成為環境危機、社會問題產生的重要因素。如果抱有一種中道觀念，懂得平衡和適度的

道理，用中道文化取代消費文化，就能還社會以健康和清靜。又如，當今世界宗教極端主義

盛行，導致宗教不容忍，引發大量的矛盾和衝突。如果能恪守中道，就會遠離極端。可以說，

沒有主張均衡適度的中道觀，就不會有真正和諧和平的美好社會和世界。  

六、圓融──「入不二法門」 

由佛教的中道觀還能引申出佛教處世弘法的圓融變通，及佛教的適應性和靈活性。講到

佛教，過去太虛大師有過這樣的詮釋：佛教「由佛陀圓覺之真理與群生各別之時機所構成」。

因此，佛教有兩大原則：「一曰契真理，二曰協時機。」就是既要契合真理，又要符合實際。

如果不能契合真理就失去佛教之體，如果不能符合實際，應和時機就失去佛教之用。契理契

機，體用雙顯，方為佛陀出現世間之本懷，亦即佛教弘傳於世之使命。佛教能夠經久不衰、

歷久彌新，究其根本就在於契理契機，圓融無礙。  

佛教非常注重因材施教，不同的根性，不同的理解能力，就相應地給予不同的修行方法。

佛教將傳授的對象分為利根、鈍根；上根、中根、下根，分別曉以頓悟或漸修的方法。就像

不同的病人，要根據其實際情況，區別對待，應病與藥，對症下藥。而不是不分青紅皂白，

一律給予同一份藥。這樣不但不能治病，反而會使病情加重，甚至不治而亡。因此，佛教根

據不同情況施設了「八萬四千法門」，當然這個數字只是一個比喻，是表示有眾多的法門共

修行者採用。而這種種法門都是不二法門，儘管所走的路不同，但都能達到一個成佛的目的。

在《法華經》裡有一個著名的故事：一個富有的長者擁有一個很大的宅院，有一天突然燃起

大火，長者有很多年幼的孩子在裡面嬉戲玩耍，並不知道大火蔓延會燒死他們。這裡火宅就

比喻世間，幼子就比喻愚癡眾生。這時長者想怎麼把他們救出來呢？如果告訴他們外面有他

們各自很喜歡的珍寶玩具，他們才會出來。喜歡羊車，我就告訴他外面有好玩的羊車，喜歡

鹿車的，我就告訴他們外面有鹿車，喜歡馬車的我就告訴他們外面有馬車。果然，幼子們聽

說有好玩的玩具，便爭先恐後的跑出火宅，故得以保全性命。他們出來後，並沒有看到羊車、

鹿車、馬車，長者給每個人準備一個大白牛車。這大白牛車就代表佛法只有一乘。羊車、鹿

車、馬車是不同的法門，無論從哪個法門去修證，最終都會成佛。這就是說：人們只要就根

據自己的天性，找與自己最為相近最相應的法來修習，就會具足與其他一切法相同的法味，

既不需要見異思遷，也不需要爭論好壞優劣。因為藥無貴賤，能治病的就是靈丹妙藥；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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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下，能應機應時即是妙法。可謂殊途同歸，「歸元無二路，方便有多門」。所以佛教能夠

深入不同的文化和人群。 

佛教的方便圓融，使得佛教具有極大的靈活性和適應性，佛教傳到中國的漢地，與華夏

傳統文化緊密結合並深度適應，形成了獨具華夏文化特色的漢傳佛教；佛教傳入中國的西藏，

與西藏的地方宗教和民族文化結合，形成了具有獨特雪域特徵的藏傳佛教；佛教傳入日本、

韓國和東南亞國家，也都分別形成了各具當地特色的佛教派別。可見，唯有包容、圓融，才

有生根發芽的深入發展和傳播，這是特別值得其他宗教借鑒的寶貴經驗。唯有方便、中道，

才能更深入地理解世界本質、更真誠地利益社會他人，這是每個人都應該學習的人生智慧。 

在當代佛教而言，最契理契機的就是建立人間佛教。在二十世紀上半葉，太虛大師提出

的人生佛教的理念，正是適應人類進入現代化的社會進程應運而生的。進入二十世紀下半葉，

大陸的已故趙樸初老居士和台灣的星雲大師等高僧大德分別在兩岸倡導並實踐人間佛教的理

念，人間佛教從理論到實踐有了不斷的豐富和發展。人生佛教、人間佛教是佛教的人間化、

佛法的人生化，而不是佛教的世俗化、佛法的庸俗化。人間佛教不但不是改變佛教的本意，

而且正是體現了佛陀的本意，佛法本身就與世間價值深相符契，佛法本身就是與世間法圓融

無礙的，其實，早在唐代，禪宗六祖惠能大師就說過：「佛法在世間，不離世間覺，離世覓

菩提，恰如求兔角。」人間佛教只是適應現代社會的時代背景和人們的生活方式而進行的一

種合理的調整和發展，是在新的環境下接引眾生悟道成佛的方便之門。正因為是人生佛教，

正因為是人間佛教，佛法在從來就與世間價值深度契合的同時，將進一步展現這些價值更為

全面和更為深刻地內涵，人們將會受到佛法對世間、對人生的更多啟迪，得到佛法對世間、

對人生的更大滋養。  


